附件3
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
医用耗材试用协议
甲方（医疗机构）：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（内蒙古自治区超声影像研究所）

[bookmark: _GoBack]乙方（供应商）：

鉴于甲方拟对乙方提供的医用耗材进行临床试用，以作为采购决策参考。经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1、 试用产品信息
试用信息详见样品试用登记表
二、资质审核与验收
资质文件：以报名文件为准，无需额外提供。
验收标准：产品内外包装应完好无损，标识符合国家标准，进口产品有中文标识。经验收不合格或包装破损的产品，甲方有权拒收。
三、试用流程与责任
适用范围：本次试用仅限于甲方组织的新耗材准入评估。试用产品不得向患者收费，也无需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。
使用对象：试用产品应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及诊疗规范用于特定病例，使用前需试用科室向患者告知。
风险承担：因试用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医疗纠纷或患者损害，由乙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。
四、保密与知识产权
甲方对试用产品的技术资料负有保密义务。试用过程中产生的临床数据，其知识产权归属由双方另行约定。
五、合规承诺
本次试用为无偿提供，乙方不得以试用为名，向甲方工作人员提供回扣、吃请、旅游等不正当利益。
本协议的签署不代表甲方对乙方产品的最终采购承诺。乙方不得将本次试用与未来的耗材采购数量进行捆绑，否则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合作并将乙方列入供货黑名单。
六、其他
试用期满后，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及时取回剩余试用样品。逾期未取回的，甲方有权自行处理。
本协议一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7、 签字确认

甲方代表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____年__ 月__ 日

乙方代表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____年__ 月__ 日







